
证券代码：600311       证券简称：ST 荣华      公告编号：2021-034 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董事 7名，实际参加董事 7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由董事长刘永先生主持，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赵新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党琳女士因工作单位变动已辞去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需要增补一名独立董事。经审查，被提名人赵

新民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提名赵新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赵新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我们对该独立

董事候选人个人履历和相关情况的核查与了解，认为赵新民先生具备担任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其任职资格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查，提名程序符合《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

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赵新民，男，汉族，1970 年 12月出生。1993年毕业于甘肃政法学院，法学

学士。现任上海市民生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兼任上市公司佛慈制药、



读者传媒、祁连山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全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日常运行及信息披露等工作顺利开展，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提名，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审查，公司 2021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聘任刘全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刘全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并参加了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刘全先生具备上市公司高管的任职资格，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相关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刘全先生担任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秘书。 

刘全，男，汉族，1971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甘肃荣华

味精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销售部长。自 2008 年 1 月至今，担任甘肃荣华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年度报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和董事会秘书工作的重要性，结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年度报酬为 10 万

元。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5 日 

 


